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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申报资产评估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提高全市法院涉资产评估类案件审理质效，有效发挥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技术优势，经研究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市中院）与苏州市财政局（以下简称市财政局）从全市资产评估从业人员中选聘专家，组建资产评估司法鉴定专家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专业分组
根据工作需要，设立资产评估专业组，原则上不超过十人。
二、申报条件
编入专家库的专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1.政治素质强，具有良好的行业声誉、高尚的职业道德、较高的业务素质，无不良执业记录； 
2.熟悉资产评估业务理论知识、行业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、技术水平，能胜任专家工作，；
3.热心人民法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；
4.具有或相当于副高级（副研究员）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取得注册资产评估师等执业资格满10年，经济学、金融学等领域的理论功底深厚、成果丰硕；
5.年龄不超过60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自愿为资产评估行业服务，积极参与行业工作，责任心强。
三、申报程序
1. 资产评估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在全市范围内选聘，入库人选范围包括在苏企事业单位、在苏高校、会计师事务所等，由市资产评估协会推荐，并征得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同意。
2.申报材料由本人填写，所在单位盖章后于2023年7月23日前汇总至协会（联系人：郁沁晨 联系方式：65234630 地址：苏州市姑苏区胥江路471号210室）。
3.市中院、市财政局根据推荐情况，对拟入库人员进行联合资格审查，审查通过的编入专家库。
四、申报材料
1.《苏州市资产评估司法鉴定专家申报表》2份；
2.注册证书或职称证书复印件；
3.研究成果、发表过的论文专著等材料。
4.工作简历及其他证明材料。	
五、日常管理
专家库成员聘任期为三年，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、增补。专家库成员在聘任期内本人书面要求辞去专家库工作的，由市中院、市财政局予以解聘。
编入专家库后，专家应当遵守回避、保密等相关规定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17日
苏州市资产评估司法鉴定专家申报表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政治面貌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出生年月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职称或执业资格
	
	取得时间
	

	最高学历及专业
	
	实际工作时间
	年至      年

	单位地址
	
	办公电话
	

	手机号码
	
	E-mail
	

	其他类资质证书及证号
	

	个人简历（从接受大学教育至今）
	

	与申报领域有关的研究成果和业绩情况
	（承担的科研项目、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、重要工作业绩、获取的重要奖项）（摘要介绍，有关证明材料另附）

	本人签字
	  
                  

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行业协会意见
	



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审核单位意见
	


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苏州市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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